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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客家委員會推動客語生活學校補助作業要點」，業經本

會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三月二日以客會文字第10700031

93號令修正發布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旨揭要點修正內容，可至本會全球資訊網站(https://www

.hakka.gov.tw/)首頁/政府資訊公開/法規與內規/行政規

則/客語推廣類項下查詢下載。

正本：基隆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臺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

、苗栗縣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嘉義縣政

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

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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